
防爆罐 ZK-FBG-001 

本公司联合国防军工企业共同打造的防爆设备，可

用于运跟离排爆、转移、运送爆炸物品，被转移的爆炸

物品不需要取出或取出有危险时可以将其在设备内直接

销毁。 

 

 特别适合武警部队和公安特警部门作为排爆装备，也适

合军工企业和实施爆破作业的企业运送爆炸物品。在规

定的烟花烟花爆炸当量中，防爆设备内的爆炸物品发生

爆炸时，可有效的防止周围人员和物体不受伤害。装载

在密封防爆设备的容器，经过大量的试验证明具有极强

的抗爆能力，爆炸物品即使在设备内爆炸，所产生的冲

击波和碎片被阻隔在设备内，对周围人员和设施会起到

很好的保护作用，有效的防止爆炸事件发生。 

 

产品参照防爆罐标准研制生产的，是公安、武警、法院、检察院、民航、铁路、港口、海关、重要

场所及大型活动等防爆安全检查部门必备的装备。 

 

 防爆罐采用高强度、耐冲击碳素钢板制造而成。已通过公安部物种警用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《GA 

871-2010》防爆罐标准检验验合格，其排爆性能优越，排爆罐内有稳定放置爆炸物网袋，底部带有

万向轮，便于转移、运输，能有效防止罐内爆炸物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和碎片水平扩散，从而避免

对周围人员的伤害，以及对贵重仪器、文物档案和特殊公共场所的损坏。 

 

防爆罐材质：内、外层采用 16mm高强度、耐冲击碳素钢板，罐体与罐底双面焊接，罐内安装有挂钩，

罐底外部焊接有 2条使用 10mm钢板制作的加强盘，安装有 4个滚轮。并符合 GB700-1988标准中所

采用的碳素钢板有关要求。 

 

 

罐外直径 630 mm 

罐内直径 598mm 

罐厚度 16mm 

罐高度 775mm 

罐总重量 270kg 

防爆能力 能抵御 1.5kg TNT 炸药的爆炸能量，并能容纳所有横向爆炸破片，外罐

罐体完整，无裂纹，罐体附件无脱落 

使用年限 如无爆炸发生，可终身存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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